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鲁 0112清申 2号

申请人：武虎亮，男，1986年 9月 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

廊坊市固安县工兴西路惠民佳苑小区 7号楼 1单元 1501室。

被申请人：济南东道普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区华信路 3号鑫苑鑫中心 4号楼 601-3区-2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70112MA3R08GX0Y。

法定代表人：武虎亮，执行董事。

第三人：王龙宇，男，1988年 10月 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 64号国森广场 A栋 1001房南沙社区集体

户，住辽宁省盖州市清园里 2号 1-753号。

申请人武虎亮以被申请人济南东道普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济南东道普华公司）被判决解散、无法自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

请对被申请人济南东道普华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本院于 2024年 8月

21日公开听证审查。

本院审查查明，济南东道普华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5日在济南

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武虎亮。

公司股东为武虎亮、王龙宇，其中股东武虎亮认缴出资额 40万元、

出资比例 40%，王龙宇认缴出资额 60万元、出资比例 60%，两股东认

缴出资时间均为 2049年 12月 31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济南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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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公司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石材、建材的加工、批发、零售；场

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以上不含融资性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营销策划；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工程（以上

凭资质证经营）；钢材、木材、五金产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以及

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要经营许可的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 9月 28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武虎亮与被告济南东道普

华公司、第三人王龙宇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并于 2023年 12月 7日作

出（2023）鲁 0112民初 17501号民事判决，济南东道普华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散。武虎亮称，（2023）鲁 0112民初 17501号

民事判决生效后，其向股东王龙宇发送《济南东道普华公司召开成立

清算组股东会通知》，EMS通知邮件被退回，无法联系到王龙宇，济南

东道普华公司已经解散，无法自行清算。因此，武虎亮申请对济南东

道普华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

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

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之规定，本案案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

《公司法》（2023年修订）实施之前，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

解释的规定。济南东道普华公司在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

住所地在本辖区，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八十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2020年修正）第七条的规定，公司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

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公司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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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本案中，济南东道普华公

司被判决解散，应当在该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开始清算，但逾期无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申请人武虎亮作为股东

提出强制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八十条第五

项、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修正）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

受理申请人武虎亮对被申请人济南东道普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万劲松

二〇二四年九月五日

法  官  助　理      曾  静

书    记    员      赵  起


